
山东理工大学转专业（转学）学生

课程学分认定办法

（教务函〔2021〕142 号）

为进一步规范普通本科转专业、转学学生的课程学分认定工作，全面落实专业认证理念，

根据《山东理工大学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山东理工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办法》等文件，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认定原则

1．学生原专业所修的一门课程或多门课程组合在知识内容上能够全面覆盖、在能力要

求上不低于新专业对应课程，能等效支撑新专业毕业要求的，可申请替换新专业对应课程及

学分；否则，须补修相关课程。

2．学生原专业所修的课程与新专业培养方案没有对应课程，但能满足新专业通识教育

选修课要求的，可认定为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

第二条 认定机构

各学院成立以分管教学负责人为组长，教学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转入专业负责人为成

员的学分认定领导小组，一般不得少于 3 人。分管教学负责人负责转入学生学分认定的整体

工作；教学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负责转入学生的成绩审核、信息汇总及后续补修课程安排等

工作；专业负责人负责本专业学分认定的组织和实施工作。

各专业成立专业负责人和专业骨干教师组成的学分认定工作小组，成员建议 3—5 人，

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开展具体学分认定工作。

第三条 认定程序

1．转入学生提交《转专业（转学）课程学分认定申请表》（附件 1）及已修课程成绩

单原件。

2．教学工作办公室汇总、审核相关数据，分发至各转入专业学分认定工作小组。

3．学分认定工作小组对学生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指导学生填写《转专业（转学）课

程替代认定表》（附件 2），审核原专业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与拟替代课程目标、课程内容

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的达成，并形成认定结果。

4．教学工作办公室汇总并通知学生认定结果，安排后续补修课程，并报教务处备案。

第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教务处

2021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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